
—1—

办理结果：采纳或解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普教办〔2025〕13 号

许敏霞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率先打造普陀区 1 岁以下托育综合服务示范

点，推动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

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逐步探索 1 岁以下托育服务行业规范与标准研究

以《国家卫生健康委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（试行）》《上海市

托育机构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托育机构设置标准》等文件为指导，

结合普陀区实际情况，区教育局联合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市场监管

局等相关部门，共同探索 1 岁以下托育服务的保育内容、人员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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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、安全管理等关键要素，开展规范化、专业化标准的研究与论

证，为推动区域内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。

二、持续优化托育服务从业人员专业发展体系

目前普陀区已初步构建较为完善的托育服务从业人员专业

发展体系。根据《普陀区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—2023）》，

本区在 2023 年全面优化托育服务的供给结构、管理体系、队伍

建设及质量保障机制。形成市、区、校联动的三级培训网络，依

托线上和线下平台，为从业人员提供便捷、权威、优质的学习资

源，并根据社会及从业人员需求动态调整培训内容。

截至目前，全区共有 517 名从业人员完成市级岗前师德及专

业培训，655 名完成职后培训；另有 365 名完成区级岗前跟岗培

训，线上培训托育从业人员累计百余次。同时，组织育婴员、保

健员等参加教研月例会，并定期开展专业竞赛，不断提升从业人

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。

三、关于 1 岁以下托育综合服务示范点的考虑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

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5 号）要求，普陀区始终坚持

“家庭为主，托育补充”“政策引导，普惠优先”“安全健康，

科学规范”“属地管理，分类指导”四项基本原则，积极推动 1

岁以下托育服务发展。已初步建立多元化、多样化、全覆盖的 0

—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，实现社区宝宝屋十街镇全覆盖，满

足老百姓低收费普惠性的托育服务需求。建立由 1 个早教指导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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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、6 个学前教育集团、80 所公民办幼儿园共同组成的科学育儿

指导服务网络，区教育局联合区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定期对婴幼儿

开展养育风险筛查、发育评估等，为居民提供专业、优质、多样

化的育儿指导服务。

由于目前上海市尚未发布一岁以下托育综合服务示范点设

置的标准和要求，结合普陀区现有的托育服务资源布局，各托幼

一体化园所、区早教中心等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，积极开展适宜

的研究和探索，进一步提升本区托育服务综合水平。我们将持续

关注托育服务发展动态，结合国家政策导向和区域实际需求，适

时调整工作策略，推动普陀区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。

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普陀区教育局

2025 年 5 月 16 日

联系人：叶冠鸿 联系电话：13901718081

联系地址：普陀区大渡河路 1668 号 邮政编码：2003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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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政府办公室，区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16 日印发


